
附件：

唐山市潘家口水库迁西县境内、大黑汀水库内河通航水域认定基

本情况

一、划定依据

潘家口水库迁西县境内、大黑汀水库部分水域满足习惯性航

路、客船固定航线条件。依据《河北省内河通航水域认定管理办

法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，认定为内河通航水域。

二、划定范围

潘家口水库迁西县境内内河通航水域南起汉儿庄镇西城峪

村（40° 25' 17" N, 118° 13' 30" E），北至迁西与宽城水域交

界（40° 25' 48" N, 118° 16' 30" E）；南起潘家口水库大坝（40°

23' 29" N, 118° 16' 57" E），北至迁西与宽城水域交界（40° 25'

48" N, 118° 16' 30" E）；南起迁西喜峰口雄关大刀园（40° 24'

19" N, 118° 21' 40" E）北至迁西与宽城水域交界（40° 25' 48"

N, 118° 16' 30" E）。

大黑汀水库内河通航水域南起大黑汀水库大坝(40° 12' 60"

N, 118° 18' 25" E)北至洒河大桥(40° 19' 48" N, 118° 16' 21" E)。

三、划定性质

潘家口水库迁西县境内、大黑汀水库内河通航水域划定后，

主要航运项目为生态旅游，属于经营性旅客运输航行水域性质，

接受迁西县交通运输局海事执法监管。


